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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2022年吉林省外事办公室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及分工方案的通知》
　　                                    吉外〔2022〕35号
办机关各处室、各直属事业单位：

　　现将《2022年吉林省外事办公室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及分工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吉林省外事办公室

                                                               2022年8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22年吉林省外事办公室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及分工方案  　　

　　2022年吉林省外事办公室政务公开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外事工作重要论述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外事服务保障，积极回应广大群众关心关切，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进一步夯实政务公开基础工作
　　（一）规范开展政府信息公开。紧贴外事工作实际，科学合理确定公开方式和内容，涉及公众利益、需要公众广泛知晓的，通过互联网等渠道普遍性公开；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特定对象及事项的，结合实际选择恰当的公开方式和范围。做好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核制度贯彻落实，防止失泄密事件发生。按要求做好2022年政府信息公开年报编制工作，并向社会公开。（礼宾新闻处牵头，秘书处及各处配合，2022年11月底完成）

　　（二）加强信息公开平台维护。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责任制，确保部门网站与政务新媒体安全平稳运行。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平台的日常巡查、维护，确保内容准确、更新及时。不断优化网站建设，根据工作需要及时调整栏目设置，持续做好法定主动公开内容的规范和集中发布工作。广泛利用网络平台，及时发布我办工作重点。规范高效办理“我为政府网站找错”平台网民留言，优化平台意见征询、厅长信箱等互动功能。（礼宾新闻处牵头，各处配合，2022年11月底完成）

　　（三）提升依申请公开服务保障。优化依申请公开工作流程，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提供及时、准确的服务，积极回应广大社会关注问题。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国办函〔2021〕132号），规范做好依申请公开案件受理、审理工作。（礼宾新闻处牵头，各处配合，2022年11月底完成）

　　（四）做好行政规范性文件集中统一公开工作。2022年底前，梳理现行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涉密、内部除外)，在办官方网站集中公开，明确标题、正文、文号、成文日期、有效性等，为建立行政规范性文件库打好基础。（礼宾新闻处牵头，秘书处及各处配合，2022年9月底完成）

　　二、进一步优化重点工作信息公开
　　（五）推进财务相关信息公开。持续推进我办各单位预决算信息公开，不断增强预决算信息透明度。（秘书处负责，2022年11月底完成）

　　（六）推进疫情防控信息公开。做好疫情防控信息发布工作，及时发布多语种疫情信息，回应外籍人士关切。（礼宾新闻处负责，相关业务处配合，2022年12月底完成）

　　（七）继续做好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意见》（国办发〔2017〕97号）文件精神。用好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扎实做好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持续推动招投标全过程信息公开。（秘书处负责，2022年11月底完成）

　　三、进一步提升政务公开工作“含金量”
　　（八）提升政策解读质量。按照“谁出台政策谁解读”的原则，积极推进政策解读工作，通过多种方式，收集、提炼社会公众对政策的普遍关注点和疑虑点，有针对性的确定解读重点。采取文字解读、图示图解、视频动漫、新闻发布会、专家访谈、场景演示、短视频、集中政策宣讲等解读形式，提高政策知晓度和到达率。（各处负责，2022年11月底完成）

　　（九）主动回应社会关切。规范健全留言答复公开机制，加强办政府信息公开热线及主任信箱的政民互动，及时梳理更新，提高来电、留言答复质量。加强政务舆情监测和风险研判，前瞻性做好引导工作，更好回应广大群众关心关切，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礼宾新闻处牵头，各处配合）
　　（十）开展政府开放日活动。结合工作实际，我办将有计划的组织一次政府开放日活动。（行政审批办牵头，各处配合2022年12月底前完成）
　　四、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工作统筹
　　（十一）加强宣传培训督导保障工作。积极派员参加省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培训，参训人员年内组织办机关各处室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培训不少于1次。推动重点工作和重点任务，定期开展政务公开工作自查，确保各项任务落细落实。（礼宾新闻处负责，2022年12月底完成）
